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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條 例 草 案 》 委 員 會  

 

當 局 就 香 港 僱 主 聯 合 會 向 法 案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意 見 書  

作 出 的 回 應  

 

 

 

引 言  

 

 本 文 件 旨 在 提 供 當 局 就 香 港 僱 主 聯 合 會 提 交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書 (意 見 書 )(立 法 會 CB(2)967/09-10(01)號 文 件 )所

提 事 項 的 回 應 。  

 

 

當 局 的 回 應  

 

意 見 書 (a)部 ： 總 論  
 
2 . 我 們 在 提 交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 即 立 法 會

CB(2)922/09-10(01)號 及 CB(2)978/09-10(01)號 文 件 )，已 闡 釋

《 最 低 工 資 條 例 草 案 》 (條 例 草 案 )內 第 2條 關 於 「 僱 傭 地 點 」

的 釋 義 和 第 3條 關 於 工 作 時 數 的 條 文 。 有 關 文 件 現 載 於 附 件 I
和 附 件 II， 以 供 參 考 。 這 些 條 文 已 反 映 用 以 計 算 最 低 工 資 的

工 作 時 數 的 政 策 。  

 

3 . 第 3 條 提 到 的 「 僱 傭 地 點 」 一 詞 已 於 第 2 條 作 出 界

定。因 此，第 3(1)(a)條 提 到 的「 該 僱 員 留 駐 僱 傭 地 點 當 值 的

時 間 」， 已 須 受 「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 在 僱 主 同 意 下 或 根 據 僱 主
的 指 示 」所 規 限。在 例 (2)中，雖 然 該 僱 員 在「 落 場 」的 時 間

(照 字 面 意 思 即 離 開 工 作 )留 在 食 肆 ， 但 如 他 在 該 段 期 間 內 並

非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 在 僱 主 同 意 下 或 根 據 僱 主 的 指 示 ， 為 執 行

工 作 或 接 受 培 訓 而 留 駐 該 食 肆 當 值 ， 在 計 算 其 最 低 工 資 時 ，

該 段 「 落 場 」 的 時 間 便 不 屬 於 第 3(1)(a)條 所 指 的 工 作 時 數 ，

因 為 該 食 肆 當 時 並 非 第 2 條 所 界 定 的 僱 傭 地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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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見 書 (b)部 ： 具 體 意 見  
 

4 . 此 部 分 涉 及 的 事 項 ， 是 第 2 條 關 於 「 僱 傭 地 點 」 的

釋 義 和 第 3 條 關 於 工 作 時 數 的 條 文 應 用 於 個 別 個 案 的 事 實 和

情 況 。 這 是 關 乎 事 實 的 問 題 ， 須 根 據 每 宗 個 案 的 所 有 相 關 情

況 而 決 定 ， 下 文 會 作 出 說 明 。  

 

第 3(1)(b)條 － 例 (3) 

 

5. 由 於 例 (3)的 僱 員 在香港以外的地點停留期間的時間

並 非 耗 用 的 交 通時間，所以與第3(1)(b)條並無關係。在停留

期間，如該僱 員 有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 在 僱 主 同 意 下 或 根 據 僱 主

的 指 示 在 關 乎 其 受 僱 工 作 的 情 況 下 耗 用 交 通 時 間，則 該 等 交

通 時 間 便 是 第 3(1)(b)條 的 工 作 時 數 。  

 
第 3(1)(a)條 － 例 (4)及 例 (5) 

 

6 . 例 (4)的 僱 員 即 使 留 在 工 廠 ， 但 當 他 並 非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 在 僱 主 同 意 下 或 根 據 僱 主 的 指 示 ， 為 執 行 工 作 或 接 受 培

訓 而 留 駐 該 地 點 當 值 ， 則 該 工 廠 在 當 時 並 非 第 2條 所 界 定 的

僱 傭 地 點。至 於 例 (4)的 僱 員 處 理 電 郵 及 例 (5)的 僱 員 在 晚 上 接

聽 電 話 的 時 間 ， 如 該 僱 員 是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 在 僱 主 同 意 下 或

根 據 僱 主 的 指 示 ，為 執 行 工 作 或 接 受 培 訓 而 處 理 電 郵 或 接 聽

電 話 ， 則 該 等 時 間 屬 於 第 3(1)(a)條 的 工 作 時 數 。  

 

第 3(2)(a)條 － 例 (7) 

 

7 . 如 該 文 員 在 查 閱 電 郵 時 ， 是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 在 僱 主

同 意 下 或 根 據 僱 主 的 指 示 執 行 工 作 ， 則 在 計 算 其 最 低 工 資

時 ， 該 段 時 間 不 會 因 第 3(2)(a)條 而 不 包 括 於 工 作 時 數 內 。 反

之 ， 由 於 他 是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 在 僱 主 同 意 下 或 根 據 僱 主 的 指

示 ， 為 執 行 工 作 而 留 駐 僱 傭 地 點 當 值 ， 因 此 該 段 時 間 屬 於 第

3(1)(a)條 的 工 作 時 數 。  

 

 

 

 

 



 
 3

隨 時 候 召 或 候 命 的 時 間  

 

8 . 隨 時 候 召 或 候 命 安 排 ， 乃 按 照 僱 傭 合 約 的 條 款 或 僱

傭 雙 方 的 協 議 而 定，各有不同。第 3(1)(a)條 並 不 適 宜 把 隨 時

候 召 或 候 命 時 間 一 律 規 定 為 工 作 時 數 或 非 工 作 時 數 ，而 罔 顧

不 同 僱 主 與 僱 員 之 間 各 式 各 樣 的 實 際 安 排 。 因 此 ， 隨 時 候 召

或 候 命 時 間 是 否 屬 於 第 3(1)(a)條 所 指 的 工 作 時 數，須 根 據 每

宗 個 案 各 方 面 相 關 的 事 實 來 決 定 。  

 

9. 有 關 意 見 書 所 提 述 僱 員 在 周 末 候 命 的 例 子 ，該段候

命時間是否屬於第 3(1)(a)條所指的工作時數，須取決於該僱

員是否留駐第 2 條所界定的僱傭地點當值，即符合以下說明

的任何地點：該僱員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

主的指示，為執行工作或接受培訓而留駐該地點當值。具體

來說，若該僱 員 在候命時是留駐僱傭地點當值，則 該 段 時 間

屬 於 第 3(1)(a)條 的 工 作 時 數。相 反，若他在候命時不是留駐

僱傭地點當值，則 該 段 時 間 並 不 屬 於 第 3(1)(a)條 的 工 作 時

數 。 因 此 ， 這 必 須 取 決 於僱傭合約或僱主的同意或指示。  

 

10. 第 3條並不是要列出為計算最低工資而被納入工作

時數的所有情況。某個時間或時段是否屬於計算法定最低工

資的工作時數，除了依據第 3條之外，亦須視乎僱主與僱員

之間的協議或合約，以及有關個案的其他一切相關情況而

定。因此，僱主與僱員亦可雙方協議隨 時 候 召 或 候 命 的 時 間

是 屬 於 工 作 時 數 ， 以 計 算 最 低 工 資 。  
 

11. 總 括 而 言 ， 條 例 草 案 並 非 要 規 範 僱 員 的 工 作 時 間 ，

有 關 事 宜 應 由 僱 主 與 僱 員 雙 方 協 議。第 3 條旨 在說明計算最

低工資時須視為包括和不包括的時數，而有關說明只適用於

法 定 最 低 工 資。此 外 ， 我 們 亦 會 繼 續 考 慮 就第 3 條 草 擬 方 面

的 不 同 意 見 。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  

律 政 司  

2010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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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條例草案》委員會  

 
當局就 2010 年 1 月 28 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  

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引言  
 
 本文件旨在向法案委員會提供委員於 2010年 1月 28
日審議《最低工資條例草案》 (條例草案 )的會議上所要求的

資料。  
 
 
工作時數與僱傭地點  
 
2. 條例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訂定以時薪為單位的法定最

低工資，以防止僱員的工資過低。法定最低工資以時薪表

述，以確保僱員獲取與其工作時數相稱而不低於法定最低工

資水平的薪金。僱員有權獲付的最低工資，是以僱員在工資

期的總工作時數乘以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條例草案第 3(1)條
說明計算最低工資時須視為包括的工作時數，而第 3(2)條則

說明計算最低工資時須視為不包括的工作時數。此外，第 2
條闡明第 3 條所述的「僱傭地點」的定義。  
 
3. 條例草案第 2 條規定：  
 

“僱傭地點 ”(place of employment)就某僱員而言，指符合以

下說明的任何地點：該僱員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

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為執行工作或接受培訓而留駐該

地點當值。  
 
4. 第 3 條規定：  
 

3. 工作時數  
 

(1) 僱員於某工資期的工作時數，須視為包括  – 
 

(a) 該僱員留駐僱傭地點當值的時間，而不論該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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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否獲派工作或獲提供培訓；及  
 

(b) 該僱員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

的指示，在關乎其受僱工作的情況下耗用的交通

時間 (第 (2)(b)款提述的時間除外 )。  
 

(2) 僱員於某工資期的工作時數，須視為不包括  – 
 

(a) 僱主容許該僱員用膳的期間，但在該僱員於該期

間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

示執行工作的範圍 (如有的話 )內，則屬例外；及  
 

(b) 該僱員往來其居住地方及其僱傭地點 (其位於香

港以外的非慣常僱傭地點除外 )的交通時間。  
 
5. 鑑於僱員的工作模式各有不同，第 3 條並不是要列

出為計算最低工資而被納入工作時數的所有情況。某個時間

或時段是否屬於計算法定最低工資的工作時數，除了依據第

3 條之外，亦須視乎僱主與僱員之間所訂的協議或合約，以

及有關個案的其他一切相關情況而定。  
 
 
條文的應用例子  
 
6. 就有關條文在不同行業的應用例子，現載列於下文

以作說明。  
 
第 3(1)(a)條  
 
例 (1)：  

 
按照僱傭合約，某店舖助理於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以

及下午 2 時至 6 時在店舖工作。此外，他在僱主同意下

或根據僱主的指示，於下午 6 時至 7 時期間超時工作。

根據第 3(1)(a)條的規定，在計算其最低工資時，該段由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以及下午 2 時至 7 時的期間，均屬

於工作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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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個人原因 (例如避開交通擠塞的情況 )，該名店舖助

理於上午 8 時回到店舖。不過，若他並非按照僱傭合約、

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為執行工作或接受培

訓而留駐該店舖當值，在計算其最低工資時，該店舖在

上午 8 時至 9 時期間並非第 2 條所界定的僱傭地點，而

第 3(1)(a)條所指的工作時數並不包括該段上午 8 時至 9
時的期間。  

 
例 (2)：  

 
一些食肆現時習慣安排僱員例如在下午的數小時內，即

午市及晚市營業時間之間的時段不用當值，該時段通常

稱為「落場」的時間 (照字面意思即離開工作 )。如僱員

在該段期間內並非按照僱傭合約或在僱主同意或指示

下，為執行工作或接受培訓而留駐僱傭地點當值，在計

算其最低工資時，該段「落場」的時間便不屬於第 3(1)(a)
條所指的工作時數。  

 
例 (3)：  

 
在航空業，僱主可能會安排機組人員及機倉服務員於航

班工作後在香港以外的地點停留，僱主亦可能在停留期

間向他們提供免費住宿及／或膳食。如某僱員於停留期

間的私人時間 (例如睡覺時間 )內，並非按照僱傭合約、

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為執行工作或接受培

訓而留駐僱傭地點當值，在計算其最低工資時，該段時

間便不屬於第 3(1)(a)條所指的工作時數。  
 
例 (4)：  
 

某操作工逢星期一在香港的工廠工作，逢星期二至五則

在東莞的工廠工作。僱主也可能在該操作工於東莞期

間，為他提供免費住宿及／或膳食。如該操作工在東莞

的私人時間 (例如睡覺時間 )內，並非按照僱傭合約、在

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為執行工作或接受培訓

而留駐僱傭地點當值，在計算其最低工資時，該等時間

便不屬於第 3(1)(a)條所指的工作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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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 (5)：  
 

在旅遊業，旅行團領隊在帶團到香港以外地方時的私人

時間 (例如睡覺時間 )內，當他並非按照僱傭合約、在僱

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為執行工作或接受培訓而

留駐僱傭地點當值，在計算其最低工資時，該等時間不

屬於第 3(1)(a)條所指的工作時數。然而，假如該領隊因

有團友在深夜感到不適求助等緣故而須要工作，則在計

算其最低工資時，該段為團友提供服務及協助的時間須

算作第 3(1)(a)條所指的工作時數。  
 

例 (6)：  
 

地產代理如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

指示，為執行工作而留駐樓盤銷售處或其他地點當值  
(例如等候客人 )，根據第 3(1)(a)條，在計算其最低工資

時，該等時間屬於工作時數。  
 
第 3(2)(a)條  
 
例 (7)：  

 
某文員獲准的用膳時間為下午 1 時至 2 時，而他在該期

間並非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

執行工作。因此，根據第 3(2)(a)條，在計算最低工資時，

該名文員的工作時數並不包括下午 1 時至 2 時這段時間。 
 
在另一情況下，該名文員於下午 1 時至 2 時在辦公室用

膳。雖然於下午 1 時至 2 時這段期間他身在辦公室，但

他並非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

示，為執行工作或接受培訓而留駐辦公室當值。在這情

況下，在計算最低工資時，在下午 1 時至 2 時期間，其

辦公室並非第 2 條所界定的僱傭地點，而第 3(1)(a)條所

指的工作時數並不包括下午 1 時至 2 時這段時間。  
 

例 (8)：  
 
旅行團導遊在帶團途中須為團友安排沿途的膳食。在團

友用膳時，導遊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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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指示，為執行工作而留駐食肆當值，例如按情況所

需，監督膳食的安排、為團友充當傳譯員或協助他們叫

些飲品。雖然導遊當時亦有一同用膳，但他同時按照僱

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在該段時間執

行工作。因此，在計算其最低工資時，該段用膳時間不

會因第 3(2)(a)條而不包括在該導遊的工作時數內。反

之，由於導遊是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

主的指示為執行工作而留駐食肆當值，在計算其最低工

資時，該段時間屬於第 3(1)(a)條所指的工作時數。  
 

例 (9)：  
 
某看更於下午 1 時至 2 時用膳。在用膳期間，他按照僱

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為執行工作

而留駐其崗位當值。由於他是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

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執行工作，在計算其最低工資

時，該段用膳時間不會因第 3(2)(a)條而不包括在該看更

的工作時數之內。由於該名看更是按照僱傭合約、在僱

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為執行工作而留駐僱傭地點

當值，在計算其最低工資時，該段時間屬於第 3(1)(a)條
所指的工作時數。  

 
第 3(1)(b)及 (2)(b)條  
 
例 (10)：  
 

某信差居於上水並在九龍灣的公司工作。根據第 3(2)(b)
條，在計算其最低工資時，該名信差往來其居住地方及

其公司的交通時間，並不屬於工作時數。  
 

某日，該名信差從九龍灣的公司送遞文件往某客戶位於

荃灣的辦公室，然後返回公司。他往來九龍灣的公司及

客戶位於荃灣的辦公室的交通時間，是他按照僱傭合

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在關乎其受僱工

作的情況下耗用的交通時間，在計算其最低工資時，這

屬於第 3(1)(b)條所指的工作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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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 (11)：  
 

某操作工逢星期一在柴灣的工廠工作，逢星期二至五在

東莞的工廠工作，而他則居於上水。根據第 3(2)(b)條，

在計算其最低工資時，他往來位於上水的居住地方及柴

灣的工廠的交通時間，並不屬於工作時數。此外，由於

東莞的工廠亦是其慣常僱傭地點，因此，根據第 3(2)(b)
條，在計算其最低工資時，他往來位於上水的居住地方

及位於東莞的工廠的交通時間，亦不屬於工作時數。  
 
例 (12)：  
 

某旅行團領隊在機場與團友會合，並照顧他們和替他們

辦理各項離港手續。他亦隨團乘坐航機出發。在計算其

最低工資時，該領隊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

據僱主的指示，在關乎其受僱工作的情況下在香港與目

的地之間所耗用的交通時間，屬於第 3(1)(b)條所指的工

作時數。  
 
 

隨時候召或候命的時間  
 
7. 正如上文所述，如某僱員留駐僱傭地點當值，而在

該地點留駐當值是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

的指示，為執行工作或接受培訓，則根據條例草案第 3(1)(a)
條，在計算最低工資時，該段時間包括為工作時數。  
 
8. 僱員隨時候召或候命的安排會各有不同，該段隨時

候召或候命時間是否屬於第 3(1)(a)條所指的工作時數，須視

乎僱員是否為執行工作或接受培訓而按僱主要求或按僱傭

合約留駐第 2 條所界定的僱傭地點當值。如僱員在隨時候召

或候命時並非為執行工作或接受培訓而留駐僱傭地點當

值，在計算最低工資時，該段時間便不屬於第 3(1)(a)條所指

的工作時數。  
 
9. 然而，如僱員在隨時候召或候命時，是按照僱傭合

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而留駐僱傭地點當值，

則該段隨時候召或候命時間便屬於第 3(1)(a)條所指的工作

時數。第 2 條所界定的僱傭地點，是指符合以下說明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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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該僱員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

示，為執行工作或接受培訓而留駐該地點當值，這包括僱主

所指定的地點 (若經指定，包括僱員家中 )。  
 
10. 在法案委員會於 2010 年 1 月 28 日舉行的會議上，

一名委員亦提到終審法院在終院民事上訴 2005 年第 30 號的

裁決 (有關懲教人員的案件 )和終院民事上訴 2008 年第 22 及

23 號的裁決 (有關醫院醫生的案件 )。關於終院民事上訴 2005
年第 30 號的案件 (有關懲教人員的案件 )，該上訴涉及如何就

案情正確詮釋相關的《公務員事務規例》。至於終院民事上

訴 2008 年第 22 及 23 號的案件 (有關醫院醫生的案件 )，終審

法院須就醫生在醫院以外地方隨時候召期間 (按照其合約 )工
作而申索的超時工作補償，以及在隨時候召時根據《僱傭條

例》可享有的休息日及法定假日權益的申索而作出裁決。因

此，該等終審法院的裁決與條例草案第 3(1)(a)條就隨時候召

或候命時間方面的法例詮釋並無直接關係。  
 
 
條例草案第 3(2)(a)條  
 
11. 根據條例草案第 3(2)(a)條，在計算最低工資時，僱

主容許僱員用膳的期間不屬於工作時數，但在僱員於該期間

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執行工作的

範圍 (如有的話 )內，則屬例外。第 3(2)(a)條旨在訂明根據條

例草案計算最低工資時須視為不包括的時數。該條文不會改

變《僱傭條例》下的現有安排，即現時僱傭雙方是可自由議

定有關用膳時間的聘用條款。條例草案的政策原意，並非要

訂明僱員按僱傭合約會否享有有薪用膳時間，也不是規管用

膳時間的安排。一如過往，這些僱傭事宜是由僱主與僱員雙

方議定。  
 
12. 由於第 3(2)(a)條所指的工作時數，並不包括僱員並

非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執行工作

的用膳時間，因此，在決定僱員須獲支付的工資是否不少於

條例草案下的法定最低工資時，僱主就僱員沒有工作的用膳

時間而支付的款項 (如有的話 )，不得算作須支付的工資的一

部分。1 具體來說，在計算法定最低工資時，雖然用膳時間 (當

                                                 
1 根據條例草案第 5(2)條，於任何工資期內就某僱員沒有工作的時數 (或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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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並非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執

行工作 )並不包括在工作時數內，但得出的平均每小時工資額

不會有所歪曲而損害僱員的權益。  
 
 
條例草案第 14條  
 
13. 根據條例草案第 14 條，僱傭合約的任何條文，如看

來是終絕或減少條例草案賦予僱員的任何權利、利益或保障

的，即屬無效。條例草案賦予僱員就每個工作時數獲支付每

小時最低工資額的權利。第 14 條為防止僱主與僱員議定向

僱員支付少於每小時最低工資額的工資，而使該類協議無

效。該條使用「如看來是」的字眼，以表明儘管有關協議聲

稱能終絕或減少上述權利、利益或保障，但基於第 14 條的

規定，該協議實際沒有這方面的效力。第 14 條是參照《僱

傭條例》第 70 條制訂的；《僱傭條例》第 70 條規定，僱傭

合約的任何條款，如看來使《僱傭條例》賦予僱員的任何權

利、利益或保障終絕或減少，即屬無效。  
 
 
宣傳和推廣活動  
 
14. 勞工處在準備條例草案的過程中，深入及廣泛徵詢

不同界別的持份者。我們已顧及僱員在不同行業的工作模

式，以確保法定最低工資制度既可行又能在各方利益之間取

得合理的平衡。在法定最低工資法例實施前，勞工處會積極

進行宣傳和推廣活動，讓勞資雙方了解法例條文，以及各自

在法定最低工資制度下的責任和權益。我們會在宣傳資料內

列舉不同行業的具體個案作為實例，以作說明。  
 
 
 
 
勞工及福利局  
2010 年 2 月  

                                                                                                                                            
一小時的時間 )而支付予該僱員的款項，不得算作為須就該工資期或任何其他工

資期支付的工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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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條例草案》委員會  

 
當局就 2010 年 2 月 11 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  

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引言  
 
 本文件旨在向法案委員會提供委員於 2010 年 2 月 11
日審議《最低工資條例草案》 (條例草案 )的會議上所要求的

資料。  
 
 
條例草案內工作時數與僱傭地點條文的應用  
 
2. 在「當局就 2010 年 1 月 28 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所

提事項作出的回應」的文件 (即立法會 CB(2)922/09-10(01)號
文件 )中已說明，在條例草案內，法定最低工資以時薪表述，

而僱員有權獲付的最低工資，是以僱員在工資期的總工作時

數乘以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條例草案第 3 條說明計算最低工

資時須視為包括的工作時數和須視為不包括的工作時數，而

第 2 條則闡明第 3 條所述的「僱傭地點」的定義。鑑於僱員

的工作模式各有不同，第 3 條並不是要列出為計算最低工資

而被納入工作時數的所有情況。某個時間或時段是否屬於計

算法定最低工資的工作時數，除了依據第 3 條之外，亦須視

乎僱主與僱員之間所訂的協議或合約，以及有關個案的其他

一切相關情況而定。  
 
3. 下文根據委員在 2010 年 2 月 11 日的會議上所討論

而附加例子，以說明這些條文的應用情況。  
 
例 (1)：  
 

某地產代理如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

指示，為執行工作而留駐樓盤銷售處或其他地點當值 (例
如等候客人 )，根據條例草案第 3(1)(a)條，在計算其最低

工資時，該等時間屬於工作時數。  

˱
˱
立法會CB(2)978/09-10(01)號文件

User
打字機文字
II

User
打字機文字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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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產代理根據其僱傭合約的工作時間至下午 6 時為

止。不過，假如他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從下

午 6 時至 11 時，為執行工作 (例如等待客人的電話回覆，

或安排與客人簽署買賣合約 )而留駐僱傭地點 (例如辦公

室 )當值，在計算其最低工資時，該段從下午 6 時至 11 時

的時間便屬於第 3(1)(a)條所指的工作時數。  
 
例 (2)：  
 

某操作工在香港的工廠工作，工作時間根據其僱傭合約至

下午 6 時為止。某日，僱主指派該操作工把一些工模送往

某客戶位於東莞的辦公室。他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

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於下午 6 時從工廠前往過境巴士總

站，並於下午 6 時 45 分到達該巴士總站候車，然後乘搭

於下午 7 時開出的巴士前往客戶位於東莞的辦公室。他從

香港的工廠到客戶位於東莞的辦公室的交通時間 (當中包

括上述下午 6 時至 7 時的時間 )，是他按照僱傭合約、在

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在關乎其受僱工作的情況

下耗用的交通時間，在計算其最低工資時，屬於第 3(1)(b)
條所指的工作時數。  
 
在同一例子，由於該操作工要待翌日早上才有回程交通回

港，故在東莞留宿一晚。僱主也可能在該操作工於東莞期

間，為他提供免費住宿及／或膳食。當該操作工在東莞的

私人時間 (例如睡覺時間 )，並非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

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為執行工作或接受培訓而留駐僱

傭地點當值，在計算其最低工資時，該等時間便不屬於第

3(1)(a)條所指的工作時數。  
 
例 (3)：  
 

在旅遊業，旅行團領隊在帶團到香港以外地方時的私人時

間 (例如睡覺時間 )，當他並非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

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為執行工作或接受培訓而留駐僱傭

地點當值，在計算其最低工資時，該等時間不屬於第3(1)(a)
條所指的工作時數。然而，假如該領隊因有團友在深夜感

到不適求助等緣故而須要工作，則在計算其最低工資時，

該段為團友提供服務及協助的時間須算作第 3(1)(a)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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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工作時數。  
 
旅遊業的僱主通常會在旅行團入住的同一酒店內為領隊

提供住宿，而領隊亦可能須於晚上隨時候召或候命，以便

團友在有需要時可向其求助，但隨時候召或候命的安排，

可以按照僱傭合約所訂的條件，或僱主和僱員之間的協議

而各有不同。隨時候召或候命時間是否屬於第3(1)(a)條所

指的工作時數，須視乎該領隊是否留駐第 2條所界定的僱

傭地點當值，即符合以下說明的任何地點：該僱員按照僱

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為執行工作或

接受培訓而留駐該地點當值，這包括僱主所指定的地點

(若經指定，例如酒店 )。  
 
值得注意，雖然本例子中的領隊在僱主為他提供的酒店內

睡覺，亦在晚上隨時候召或候命，但該酒店並不一定是他

在隨時候召或候命期間的僱傭地點。若他並非留駐僱傭地

點當值，隨時候召或候命時間便不屬於第3(1)(a)條所指的

工作時數。有關他在隨時候召或候命時，是否為執行工作

或接受培訓而留駐酒店當值，是按照他的僱傭合約、僱主

的同意或僱主的指示來決定。亦須留意的是，這是計算條

例草案下法定最低工資的情況；至於該領隊根據其合約是

否可因隨時候召或候命而獲付任何款項，則屬另一回事。 
 
4. 有委員要求當局就僱員在當值期間獲准睡覺及旅遊

業領隊的個案是否有「 in attendance」和「當值」的解釋的法

庭判決，提供資料。我們已徵詢律政司的意見，並未發現這

些情況的相關判決。  
 
 
條例草案第 5(5)條  
 
5. 有委員要求當局就條例草案第 5(5)條提供應用例子。 
 
6. 在條例草案下，「工資」的定義盡量緊貼《僱傭條

例》訂明的定義。根據《僱傭條例》第 2 條，「工資」是指

付給僱員作為該僱員根據其僱傭合約所做或將要做的工作

而能以金錢形式表示的所有報酬、收入、津貼、小費及服務

費，不論其名稱或計算方式。工資的定義涵蓋津貼，當中包

括佣金在內；然而，工資不包括屬賞贈性質或僅由僱主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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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給的佣金。  
 
7. 為計算佣金款項以決定僱員所獲工資是否不低於法

定最低工資水平，條例草案第 5(5)條訂明：  
 

「儘管有第 (3)及 (4)款的規定，為本條例的目的而言，於

某工資期首 7 天後在該工資期支付的佣金，或於某工資

期完結後 7 天內支付的佣金，須算作為須就該工資期支

付的工資的一部分，而不論有關工作於何時執行，亦不

論在其他情況下該佣金須於何時支付。」  
 
因此，為條例草案的目的而言，佣金會按照其支付的時間而

算作為須就某工資期支付的工資的一部分 1。鑑於不同行業以

至於機構的佣金制度差異頗大，這條文使僱主和僱員可明確

清晰地斷定僱主有沒有向僱員支付不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水

平的薪酬，並有利執行法定最低工資的法例。此外，這條文

亦提供彈性，以處理一些獲取佣金的僱員的薪金可能會在不

同工資期出現波幅的情況。  
 
8. 第 5(5)條的應用例子，現載於下文以作說明。  
 
例 (4)：  
 

某僱主按照僱傭合約，在 7月31日及 8月 5日向其零售店售

貨員支付佣金，該售貨員的工資期為每個曆月。根據第5(5)
條，在計算法定最低工資時，有關佣金應算作為須就 7月
份工資期支付的工資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如僱主根據僱

傭合約在 8月 10日支付佣金，根據第 5(5)條，有關佣金應

算作為須就8月份工資期支付的工資的一部分。  
 
例 (5)：  
 

某地產代理A先生根據其僱傭合約可獲每月底薪 3,000元
另加佣金，其工資期為每個曆月。就1月份及2月份，他分

                                                 
1 根據《僱傭條例》，工資在工資期最後一天完結時即到期支付，須在切實可

行範圍內盡快支付，但在任何情況下不得遲於工資期屆滿後 7 天支付。為與《僱

傭條例》這「 7 天」條文保持一致，第 5(5)條把在某工資期支付的佣金算作為須

就該工資期支付的工資的一部分時，亦須包括工資期屆滿後的 7 天期間。為免生

疑問，在計算條例草案的法定最低工資時，於某工資期首 7 天內支付的佣金會算

作前一個工資期的工資。  



 
 5

別獲付每月底薪3,000元，但沒有佣金。在3月31日，他獲

付佣金 20,000元，以及 3月份的底薪 3,000元。根據第 5(5)
條，該筆 20,000元佣金應算作為須就 3月份工資期支付的

工資的一部分。因此，在計算法定最低工資時，就 1月份、

2月份及 3月份的工資期須支付予 A先生的工資額分別為

3,000元、3,000元及23,000元。  
 

例 (6)：  
 
另一名地產代理 B先生亦根據其僱傭合約可獲每月底薪

3,000元另加佣金，其工資期為每個曆月。他除了得到每

月底薪 3,000元之外，還在 2月 2日及 3月 1日分別獲付佣金

各 5,000元，另在 4月 3日獲付佣金 10,000元。根據第 5(5)
條，他獲付的佣金應算作為須分別就 1月份 (佣金 5,000
元 )、2月份 (佣金5,000元 )及3月份 (佣金10,000元 )工資期支

付的工資的一部分。因此，在計算法定最低工資時，就 1
月份、2月份及3月份的工資期須支付予B先生的工資額分

別為8,000元、8,000元及13,000元。  
 

 
 
 
 
 
 
勞工及福利局  
2010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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